附件二
平和基金资助计划
处理发放款项清单
(须与活动报告和财务报告一起提交)


我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确认已遵守以下要求并已提交所需文件：
（获批拨款的机构名称）

· 所有开支项目已提交收据正本作为证明[footnoteRef:1]。 [1:  	送货单或报价单不能作为付款证明。对于无法提供收据的情况，获批拨款的机构须就每个情况提供原因。如能提供收据或发票副本，请在副本上注明为该收据或发票为经核证无误的副本，并声明之前没有获发还款项，该副本仅用于项目报销。] 


· 所有收据均由项目或机构负责人编号并签名（与申请表相同），并盖上获批拨款的机构的印章。  

· 已夹附活动报告。有关活动已按照获批的活动计划书及拨款通知书的详情筹办（包括活动的完成日期[footnoteRef:2]、活动内容、参与人数）／部分活动项目跟获批的详情有所不同*。本机构已／并未*获得委员会批准作出相关改动，而相关的原因已记录在活动报告的第      页。 [2:  	活动必须于获得批准资助后两年内完成。] 


· 已夹附财务报告。所有开支项目均按拨款通知书的详情列出。部分开支项目超出获批的资助额，但金额不多于该个别项目获批准资助额的120%，相关的原因已记录在活动报告的第      页或收据第      号／金额多于该个别项目获批准资助额的120%*。本机构已／并未*获得委员会批准作出相关改动，而相关的原因已记录在活动报告的第      页。

· 以MS Excel 格式填妥的活动收支报告（income and expenditure statement）已电邮秘书处（pingwofund@hyab.gov.hk）。收支报告已列出每项开支项目相对应的收据编号，以供审核。


* 请删去不适用者，并在上面的适当  填上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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